
《平江县梅仙镇哲寮村历史文化名村保护规划 

(2025—2035年)》公示稿 

一、规划背景 

2024 年 3 月，岳阳市平江县梅仙镇哲寮村被评为湖南省第七批

历史文化名村，根据《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》的要求，为

保护平江县梅仙镇哲寮村历史文化名村历史文化遗产，彰显古村历史

文化价值与内涵，保护和延续古村格局和风貌特色，继承和弘扬当地

优秀传统文化，处理好村庄保护与发展的关系，统筹安排村庄的各项

建设工程，特编制《平江县梅仙镇哲寮村历史文化名村保护规划

（2025—2035 年）》。 

二、规划期限 

本次规划的期限为 2025—2035 年，近期为 2025—2027 年，远期

2028—2035 年。 

三、规划范围 

本次规划范围为哲寮村行政村全域范围，面积 12.23 平方公里。

重点区域范围：涉及一至六、十一至二十等村小组，囊括周边传统风

貌建筑与历史环境要素所划定的重点区域面积 156.1 公顷。 

四、规划目标 

深入挖掘哲寮村历史文化内涵，加强村庄历史格局风貌的保护，

进一步对湛氏宗祠、翔霄塔、建威将军墓等历史建筑、遗迹及其环境

进行保护与修缮。通过建立村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框架、明确历史文

化保护、制定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措施内容，实现对哲寮村历史文化遗

产实物形态的保护利用和对非物质文化、传统民俗文化的保护传承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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维护村落整体历史风貌特色，使历史文化名村保护工作科学、规范、

有序，进而达到哲寮村历史文化保护、利用与村庄发展相协调。 

五、保护框架与内容 

1、保护格局 

保护哲寮村一心、两带、群山、多坳共同构成的“两水绕村，群

山环抱，谷地居中”于一体的原生态格局。一心指位于村落的中心地

带商住、旅游服务、历史文化遗产集中地。两带指贯穿村落的国道106

的居民集中带与流经村域的碧龙河风貌带。环山指狮子岩、夜岗岭及

周边连绵起伏的山体。多坳指村落周边较为集中的农田片。 

2、保护层次 

自然环境保护层次：与村落格局特征及山水田宅格局特征有关的

构成村落景观风貌及文化关联的区域。 

历史文化名村格局保护层次：哲寮村历史文化名村内两水绕村，

群山环抱，谷地居中，村落点缀的格局结构，省级文保湛氏宗祠及其

它历史要素构成的空间序列以及村落内部传统建筑物。 

文化遗产保护层次：村落内数百年来形成的反应民族文化和民俗

特征的人文环境。 

3、保护框架 

由物质文化遗产、历史环境要素、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传统文化三

部分组成。物质文化遗产包括省级文保的湛氏宗祠、县级文保的翔霄

塔和建威将军墓、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、推

荐历史建筑以及传统风貌建筑；历史环境要素包括碧龙峡、双狮岩、

碧龙河、古树名木等自然环境要素及旗杆石等人工环境要素；优秀特

色文化包括花门皮影戏、碧龙峡黄龙舞、北山舞狮等民间艺术，传统

建筑的古建文化、医药文化及宗教文化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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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保护要素 

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处，为湛氏宗祠；县级文物保护单位2处，为

翔霄塔及建威将军墓。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

7处，为北山屋场民居、岩门屋石桥、茶家碑石桥、咀头下新屋民居、

哲寮新屋里民居、下塅大屋民居、姚上屋民居。规划在2030年前推动

完成历史建筑认定、公布，哲寮村推荐历史建筑3处，包括上咀头屋、

泰老新屋、翥汉屋堂。传统风貌建筑7处，分别为河家咀屋堂、岩泉

大屋、花门上新屋、塘贤古屋、花门下新屋、哲寮水庙、梅仙宫。 

六、保护范围划定 

1、核心保护范围 

核心保护区1：以湛氏宗祠外墙基为起点，四向各至10米处，并

考虑构成历史风貌的自然景观边界与建筑用地边界的完整，划定面积

约0.26公顷。 

核心保护区2：以下塅大屋民居本体为边界，考虑构成历史风貌

的建筑用地边界的完整，划定面积约0.07公顷。 

核心保护区3：以河家咀屋堂本体为边界，考虑构成历史风貌的

建筑用地边界的完整，将周边临近民居纳入，划定面积约0.34公顷。 

核心保护区4：以哲寮新屋里民居、咀头下新屋民居及周边历史

建筑群为核心，考虑构成历史风貌的自然景观边界与建筑用地边界的

完整，将翔霄塔及周边临近民居纳入，划定面积约2.13公顷。 

核心保护区5：以泰老新屋本体为边界，考虑构成历史风貌的建

筑用地边界的完整，将周边临近民居纳入，划定面积约0.34公顷。 

核心保护区6：以北山屋场民居本体为边界，考虑构成历史风貌

的建筑用地边界的完整，划定面积约0.11公顷。 

核心保护区7：以塘贤古屋本体为边界，考虑构成历史风貌的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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筑用地边界的完整，将周边临近民居纳入，划定面积约0.23公顷。 

2、建设控制地带 

建设控制地带1：以湛氏宗祠，咀头下新屋民居、下塅大屋民居

及其周边集中成片的其他不可移动文物、推荐历史建筑、传统风貌建

筑等的核心保护范围为中心，考虑该片区历史风貌的自然景观边界与

建筑用地边界的完整，划出建设控制地带的边界，面积为23.02公顷。 

建设控制地带2：以北山屋场民居的核心保护范围为中心，考虑

历史风貌的自然景观边界与建筑用地边界的完整，划出建设控制地带

的边界，面积为2.2公顷。 

建设控制地带3：以塘贤古屋的核心保护范围为中心，考虑历史

风貌的自然景观边界与建筑用地边界的完整，划出建设控制地带的边

界，面积为2.07公顷。 

3、环境协调区规划 

环境协调区范围东北至井眼桥、西南至大屋里所围合的区域，面

积为126.38公顷。 

七、区划保护要求 

1、核心保护范围保护要求 

①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湛氏宗祠及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翔霄塔的

保护应按照相关法律、法规进行保护和管理。已编制且批准的文物保

护单位保护规划的，还应落实规划要求的保护措施，并应满足以下保

护要求： 

核心保护范围内，除法律法规允许情形外，禁止新建任何与文物

保护单位无关的建设项目，禁止变化和破坏历史上形成的格局风貌。 

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损毁、侵占各级文物保护单位，对已有的危

害文物保护单位安全或者污染文物保护单位及其环境的设施，当地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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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政府应当责令限期治理；对已有的影响文物保护单位历史风貌的建

筑物或者构筑物，由当地人民政府组织改建或者搬迁。 

对文物保护单位实施保养维护、修缮、抢险加固、保护性设施建

设、迁移等，必须遵守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，经相关部门和政府批

准后进行，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立项、勘察设计、施工、监理和

验收。 

文物保护单位文物保护经费纳入财政预算，应逐步建立和完善文

物保护项目的绩效考核制度，全面推进文物保护工作依法行政、科学

管理。 

②对于上咀头屋等推荐历史建筑，其核心保护范围内应满足以下

保护要求： 

核心保护范围内不得进行可能对建筑原有立面和风貌构成影响

的建设活动。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损坏或者擅自迁移、拆除历史建

筑。对历史建筑进行外部修缮装饰、添加设施以及改变历史建筑的结

构或者使用性质，应当经建设主管部门会同同级城乡规划主管部门、

文物主管部门批准。 

对核心保护范围内所有与传统风貌不协调的现代建筑应进行整

治、拆除或重建，使其和传统风貌协调。重建建筑不能破坏现有空间

格局，并且要与原有建筑协调且明确区分。拆除历史建筑以外的其他

建筑物、构筑物或其他设施应当经平江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

会同同级建设主管部门、文物主管部门批准。 

在核心保护范围内不得进行新建、扩建活动，新建、扩建必要的

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除外。新建、扩建必要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

务设施的，应当征求同级城乡规划主管部门、建设主管部门、文物主

管部门的意见。同时审批机关应当组织专家论证，并将审批事项予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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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示，征求公众意见，告知利害关系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。公示

时间不得少于 20 日。利害关系人要求听证的，应当在公示期间内提

出，审批机关应当在公示期满后及时举行听证。 

③平江县人民政府应当在村域内各核心保护范围的主要出入口

设置标志牌。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设置、移动、涂改或者损毁标

志牌。 

④核心保护范围内的消防设施、消防通道，应当按照有关的消防

技术标准和规范设置。由平江县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消防机构会同同级

建设主管部门、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制订相应的防火安全保障方案。 

⑤核心保护范围应保持原有空间尺度和历史风貌。地面铺装应逐

渐恢复传统特色，采用麻石条、自然石块或者卵石铺砌；对于核心保

护内的广场、绿地，应充分考虑传统元素和民俗文化的继承与发扬，

创造出独具魅力的公共空间。原有电线杆、有线电视天线等有碍观瞻

之物应逐步转入地下或移位；街道小品（如果皮箱、公厕、标牌、广

告、招牌、路灯等）应有地方传统特色，不宜采用现代城市做法。 

2、建设控制地带管理规定 

①对村内文物保护单位的建设控制地带，应按照相关法律、法规

进行保护和管理。已编制且批准的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规划的，还应落

实规划要求的保护措施。此外还需满足以下保护要求： 

建设控制地带内的建设项目须按程序依法报批。 

在建设控制地带内从事建设工程活动，不得损害历史文化遗产的

真实性和完整性，不得对其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构成破坏性影响。其

建筑内容应根据文物保护要求，取得与保护对象之间合理的空间景观

过渡。 

禁止建设危及文物保护单位安全的设施，禁止修建各类形式、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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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、体量、色调等与文物保护单位的环境风貌不相协调的建筑物或构

筑物。 

对于建设控制地带内和历史风貌不协调的建筑，除必须搬迁及拆

除的之外，应改造其外观形式和色彩，以达到与历史文化的和谐。 

②对于上咀头屋等推荐历史建筑，其建设控制地带应满足以下保

护要求： 

建设控制地带内的新建建筑的形式要和历史建筑的风貌相协调，

必须服从“体量小、色彩淡雅、不高、不洋、不密、多留绿化带”的

原则，要与周边保护建筑及环境协调。新建筑外墙面禁止用白瓷砖建

议建筑墙体用白粉墙做法，采用坡屋顶形式，并用青瓦，也可采用色

调和质感与传统风貌协调的材料。 

对于建设控制地带内和传统风貌不协调的建筑，除必须搬迁及拆

除的之外，应改造其外观形式和色彩，以达到与传统风貌的和谐。 

建设控制地带内与保护对象有对景关系的建筑，要严格控制其体

量、色彩、材质，保证景观的连续性。 

建设控制地带内的少量传统风貌建筑须按照核心保护范围内的

历史建筑保护模式进行外观或遗址保护，其功能可以相应调整，内部

设施可以予以改善。 

③建设控制地带内不宜安排重大建设项目，只宜开展观光游览、

生态旅游活动，严格保护历史文物及周边环境要素，对现有破坏整体

景观的建筑应视情况进行整治。 

3、环境协调区管理规定 

①在此范围内的新建建筑或更新改造建筑，应服从“体量小、色

调淡雅、不高、不洋、不密、多留绿化带”的原则。其建筑形式要求

不破坏古遗址、构筑物风貌的前提下，可适当放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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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对各历史要素周边的自然环境应加以保护，包括地形、地貌、

植被、河流等构成自然景观要素的综合保护，严格封山育林，进行水

土保持，不得随意侵占农田，从而达到延续村庄与山体田园、自然植

被、河流水域的融合与共存关系，以保持乡域自然美学价值和特色景

观风貌。保护山水与田园之间的视线通廊，突出历史文化名村的外部

环境特色。 

八、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措施 

1、文物保护单位措施 

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不得进行其他建设工程或者爆破、钻

探、挖掘等作业。因特殊情况需要在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进行

其他建设工程或者爆破、钻探、挖掘等作业的，必须保证文物保护单

位的安全，并经核定公布该文物保护单位的人民政府批准，在批准前

应当征得上一级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同意。 

在文物保护单位的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建设工程，不得破坏文物

保护单位的历史风貌；工程设计方案应当根据文物保护单位的级别，

经相应的文物行政部门同意后，报城乡建设规划部门批准。 

在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，不得建设污染文

物保护单位及其环境的设施，不得进行可能影响文物保护单位安全及

其环境的活动。对已有的污染文物保护单位及其环境的设施，应当限

期治理。 

不可移动文物保护范围内不得进行其他建设工程或者爆破、钻探

及挖掘等作业。因特殊情况需要在不可移动文物保护范围内进行其他

建设工程或者爆破、钻探、挖掘等作业的，必须保证不可移动文物的

安全，并经核定公布该文物保护单位的人民政府批准，在批准前应当

征得上一级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同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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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范围内，不得建设污染文物保护单位及其

环境的设施，不得进行可能影响文物保护单位安全及其环境的活动。

对已有的污染文物保护单位及其环境的设施，应当限期治理。 

2、推荐历史建筑保护措施 

历史建筑严格按《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》的规定进行

保护。历史文化名村核心保护范围内的历史建筑，应当保持原有的高

度、体量、外观形象及色彩等。市、县人民政府应当对历史建筑设置

保护标志，建立历史建筑档案。 

历史建筑的所有权人应当按照保护规划的要求，负责历史建筑的

维护和修缮。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从保护资金中对历史建筑的

维护和修缮给予补助。历史建筑有损毁危险，所有权人不具备维护和

修缮能力的，当地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进行保护。任何单位或者个

人不得损坏或者擅自迁移、拆除历史建筑。 

建设工程选址，应当尽可能避开历史建筑；因特殊情况不能避开

的，应当尽可能实施原址保护。对历史建筑实施原址保护的，建设单

位应当事先确定保护措施，报城市、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会

同同级文物主管部门批准。因公共利益需要进行建设活动，对历史建

筑无法实施原址保护、必须迁移异地保护或者拆除的，应当由城市、

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会同同级文物主管部门，报省、自治区

、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保护主管部门会同同级文物主管部门批准。

本条规定的历史建筑原址保护、迁移、拆除所需费用，由建设单位列

入建设工程预算。 

对历史建筑进行外部修缮装饰、添加设施以及改变历史建筑的结

构或者使用性质的，应当经城市、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会同

同级文物主管部门批准，并依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办理相关手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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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传统风貌建筑保护措施 

传统风貌建筑的保护应严格保留建筑的原有边界、外观样式、内

部结构、建筑材料及雕刻工艺等。为适应村民居住生活的改善，在保

证木构架主体不变的情况下，进行维修、改善，可对建筑内部进行适

当的改造，增加必要的厨卫及其他现代化生活设施，改善居住条件。 

4、历史环境要素保护规划 

（1）古树：设置保护性栅栏、开展填堵树洞、防治病虫害等复

壮管护措施；建立动态监测和跟踪管理机制。 

（2）自然山水环境要素：挂牌保护要设立保护标志，悬挂于历

史环境要素的适当位置，标识历史环境要素的名称、位置、规模、形

式风格营造年代、材料、修复情况、产权归属、保护责任者等信息，

以利于历史环境要素的保护，提高居民、游人对历史环境要素的认知

程度增强保护意识。 

（3）人工环境要素：采用“修旧如旧”原则，结合传统工艺对

旗杆石进行修复；定期检查石材状态并对周边环境进行检测。 

九、历史文化遗产展示与利用 

1、传统格局展示利用 

对湛氏宗祠、翔霄塔、建威将军墓、北山屋场民居等历史要素进

行展示，增强对游客的旅游引导，通过打造古村风貌游览路线，展示

哲寮村历史文化名村旅游的重要景点和“两水绕村，群山环绕，谷地

居中”的村落格局。 

2、文物古迹展示利用 

（1）文物保护点的展示和利用 

在文物保护点保护要求的前提下，通过实物展陈、图片和文字说

明等方式展示文物保护点的历史文化价值，另外可以充分利用哲寮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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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文化资源，将物质遗存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相结合，共同展示。 

利用湛氏宗祠、北山屋场民居等安排花门皮影戏的表演或其他小

型演艺活动，展示传统曲艺、民间舞蹈等，丰富旅游展示项目。 

（2）传统风貌建筑的展示和利用 

对于仍在使用的传统风貌建筑，如传统民居等，保持立面的原有

风貌，改善室内环境和设施，提高基础设施的水平。对于废置但有纪

念意义的传统风貌建筑，可以利用为民俗展览馆等。 

3、传统文化展示利用 

通过举办各类表演、比赛和文化节等活动，加强花门皮影戏、碧

龙峡黄龙舞、北山舞狮等传统文化的展示。采用多元化的文化传播途

径来弘扬和传承传统文化，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IP产品和周边产品的

设计，通过网络平台、公众号等媒体进行宣传。  

十、近期实施内容 

近期：主要保护重点区域核心建筑、历史环境要素，同时完善基

础设施，形成示范性的保护效果。 

远期：完成哲寮村整体形象塑造，将哲寮村打造成为以宗祠文化

为特色的美丽乡村示范村、湖湘历史文化名村，在区域内形成一定知

名度。 

十一、主要图纸 

1、区位图 

2、村域历史资源要素现状图 

3、村域保护要素体系规划图 

4、保护范围划定图 

5、村域历史文化遗产展示与利用规划图 

6、规划总平面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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